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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使用与农民工权益表达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夏　 琼　 赵玉桥

摘要: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湖南等省市农民工的调查研究,探索新媒介使用、权益

认知、权益损害程度及维权效能感等因素和农民工权益表达之间的影响关系。 研究发现:
新媒介使用虽能直接影响权益表达,但效果有限,权益认知和权益损害程度等因素在新媒

介使用影响权益表达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新媒介使用通过权益认知和权益损害程度影

响权益表达的中介过程受到维权效能感的调节作用:较高的维权效能感在权益认知和权益

损害程度中介路径上起正调节作用;较低的维权效能感只在权益损害程度中介路径上起正

调节作用;维权效能感在新媒介使用直接影响权益表达路径上调节作用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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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权益表达是农民工通过一定渠道向相关个人或机构提出权利和利益要求的过程,农民工

权益表达的根源在于权益受到损害。 近年来,虽然国家权益保障制度供给不断完善,农民工工资拖

欠、工作环境、劳动合同签约等问题都有不同程度改善,但权益被侵害现象仍时有发生,空壳合同、变
相克扣工资、任意延长劳动时间等问题层出不穷。 有学者指出,当前农民工争取权益的现象并没有

减少,劳资双方之间矛盾呈现常态化和频繁化的特点。[1] 农民工不断增长的权益需求与权益不断被

侵害事实使权益表达成为农民工研究中较突出的问题。
长期以来,农民工权益表达效果并不理想。 行政维权的低效、法律维权的巨额成本、媒体的逐利

属性,使农民工权益诉求长期得不到有效反映和解决。 因此,以电脑、智能手机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发

展迅速受到社会关注。 新媒介赋权理论渐成显学,网络维权[2] 、微博维权[3] 等研究方兴未艾。 可是,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逐渐发现,新媒介给弱势群体带来的增权效果有限。 在新媒介技术赋权

背景下,农民工权益表达现状并不理想。 虽然经常遭受拖欠工资,超时加班等权益损害情况,但农民

工并没有如理想中一样积极行动维权,反而在遭遇权益侵害时选择默默忍受[4] ,缺乏表达、低效表达

等现象普遍存在[5] ,研究者开始重新评估新媒介赋权效果和作用。 张波认为,农民工新媒介赋权是

一个动态过程,它更强调主体本身效能感的激活,是一个受到主体驱动的过程。[6] 既有研究已经对不

公平感[7] 、权益侵犯感知、政治信任[8] 等影响农民工维权表达的因素进行分析,取得一定研究成果,
但新媒介使用对权益表达的影响极其复杂,其影响大小和发挥作用仍处于“黑箱”状态,比如,各因素

间的重新组合就可以组成不同的模型,另外目前学界对维权效能感等因素研究也比较少。 基于此,
本研究拟通过对全国几个重要城市的农民工调查,试图从权益认知、权益损害程度、维权效能感等角

度探寻新媒介使用与农民工权益表达之间的关系,寻找新媒介使用影响农民工权益表达的内在影响

机制,为农民工权益保障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一、研究假设

(一)新媒介使用与权益表达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等从政治学角度,研究集团或个人提出政治要求的过程,他将这一行为

定义为权益表达。[9] 权益包括权利和利益两层含义,具有政治和经济双重属性,权益表达是对政治权

利和经济权利的争取过程。 因此,农民工权益表达可以理解为农民工通过一定方式向相关单位或机

构主张自身权益的行为和过程。[10] 根据权益诉求的内容,农民工权益表达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

关于利益表达,二是关于权利的表达。 利益表达强调获得合理收入的权利,如按时获得薪水,按照国

家规定获得加班补助等权益;权利表达强调发展权利,如获得更好的劳动条件,获得更好的劳动保障

等。 目前农民工权益表达仍然主要以利益表达为主,且有从利益主张向权利主张发展的趋势。[11] 农

民工权益表达的主体主要包括党政机关、社会组织、大众传媒等,表达方式包括体制内表达和体制外

表达两种。 体制内表达主要以国家规定的体制内权利申诉机构为主,包括行政诉讼和法律申诉两种

方式,并辅以工会、妇联等社会组织;体制外表达主要以体制规定外的方式进行表达,表达形式多样。
但研究者发现,这两种表达方式并非均衡发展,由于体制内表达存在低效和成本高昂等缺陷,许多利

益表达功能无法有效实现,因此,农民工更愿意选择短期内容易见效的体制外表达方式。[12]

媒介化时代,媒介的广泛使用,使媒介与农民工权益表达之间关系更加密切,媒介被学者们寄予

厚望。 郑素侠从“中层组织”结构角度,将媒介视为弱势群体进行权益表达的重要平台。[13] 吕德文认

为媒介在农民工维权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快速传递信息,实现动员准备;二是发

动社会舆论,凝结分散力量;三是迅速进行动员,实现分散力量积聚。[14] 基于互联网通信技术的新媒

体发展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技术赋权,弱势群体维权能力得到提升。 研究者们还发现,团结、数量、期
许等关键因素使社交媒体在弱势群体抗争中保持着巨大吸引力和强大影响力。[15] 新媒体能够通过

交换信息、情感、动机等因素,利用网状组织结构等对弱势群体抗争发挥影响[16] ,通过新媒体,农民

工“他者”身份得以改善,更有利于农民工积极权益表达。[17] 实证研究也表明,新媒体使用与使用者

表达意愿呈正相关关系[18] ,对使用者意见表达和社会参与具有正向促进作用。[19] 据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
H1:新媒介使用对农民工权益表达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二)权益认知和权益损害程度

勒温认为“人的行为是个体与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生活空间、环境、个体等因素共同组

成个体行为的函数,个体行为是“生活空间的变异区域” ,不同的个体行为取决于个体内部力场与外

部环境力场的共同作用。[20] 作为信息环境的媒介会对农民工权益表达行为产生影响,而媒介影响权

益表达的机制尚有许多值得研究的方面。
认知指个体信息加工的过程,它是人的一种高级心理功能,它不仅能对外界信息进行感知,同时

还能主动对个体进行心理和行为调适。 认知包括知识获得和知识应用两部分,个体从外界获得信

息,经过思维加工,形成记忆、概念、观念等,从而对行为产生支配作用。 权益认知可以理解为主体对

权利和利益等认识及形成观念的过程,它为主体后续行为提供决策判断。[21] 权益认知是公众捍卫个

体身份和尊严的重要基石,“要求社会成员在平等的法律地位上,对等地实现利益” [22] 。 个体信息获

得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感觉、知觉等感官获得直接经验,二是通过体外渠道获得间接经验。 媒

介是个体获得信息的最主要渠道[23] ,通过信息生产和输出,媒介不断为公众提供知识,潜移默化地

重构人们的观念和思想,影响人们的行为决策。 有调查表明,虽然劳动者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知识多是从单位了解,但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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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了解则大多是从互联网等渠道获取,相比其他方式,新媒介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加全面而生动

的劳动权益知识。[24] 陶建杰通过对上海市徐汇区农民工的调查发现,媒介虽然无法改变农民工旧有

的观念,但是在形成新的观念方面具有显著影响。[25] 周全等通过实证研究也证实,媒介使用对公众

认知能力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6]

个体的权益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个体的行为判断。 媒介在“数字原住民”权利信仰系统

形塑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借助媒介力量,劳动者更容易提高权利意识,进而增加行动几率。[27] 权

益认知与维权行为间存在密切联系,权益认知是个体维权行为的动力基础,劳动者权益认知有助于

提高个体权益意识,进而为维权行为提供动力来源。[28] 李春雷等通过对“什邡事件” 实地调研后发

现,90 后群体参与群体事件很大程度受到权益认知的影响。[29] 刘洋等通过对“我也是”运动事件的

调查分析指出,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作为新的信息渠道,具有传播和唤醒女性权益意识的功能,能
增强个体对权益的关注,是女性参与运动的重要影响因素。[30] 王毅杰等研究发现,农民工对自身权

益认知越清晰,越有可能积极参与维权行动。[31] 郑卫东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的抽样调查发

现,农民工的认知水平与维权意愿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32] 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新媒介使用对农民工权益认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H3:权益认知对农民工权益表达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H4:权益认知在新媒介使用影响权益表达过程中起中介因素作用

权益损害程度指个体权利和利益被损害的程度。 农民工权益损害程度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是物

质层面的损害程度,比如欠薪数量等;二是精神层面的损害,如情感被伤害。 相比较物质层面的损

害,精神层面的损害较难被直接量化,更多是一种感知。 从操作实践来看,物质利益损害程度和精神

损害程度经常混杂,很难明确将之区分开来,对于可以直接量化的物质利益损害,同样的物质利益损

失,也会因个体差异而产生不同影响。 因此,权益损害程度是一个相对概念,更侧重强调个体的损害

感知程度。
劳动者对权益损害程度的判断主要基于两方面的信息,一是个体直接经验,二是间接经验的信

息存储。 媒介对个体维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媒介可以了解国家相关劳动政策法

规;二是媒介是快速了解其他人员维权活动的主要通道,经过对比判断,个体会对自身权益受损状况

做出带有较强主观性的损害程度评估。[33] 涵化理论表明,媒介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不断“培养”公众

的观念,媒介信息传播功能和引导舆论功能在提升公众权益意识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能不断

增强公众权益意识。[34] 换句话说,媒介提供的拟化环境以及源源不断的信息等,构成农民工进行权

益损害程度判断的重要影响因素。
权益损害程度的判断与农民工反抗行为之间具有密切关系。 研究者发现,经常使用社交媒体的

人,幸福感比较弱,而被伤害的感觉则不断增加,这种情形则为不同形式的反抗埋下了隐忧[35] 。 经

常接触媒介,权益受损程度严重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积极维权表达。[31] 农民工对权益损害的不同程度

的感知与其不同程度的风险冲突行为之间具有关联。[36] 农民工个体越感觉权益被侵犯,则越可能参

加维权行为。[4] 一些实证研究也发现,农民工权益受损程度会影响农民工权益表达的方式,权益受损

程度与权益救济方式激烈程度呈正比关系[37] ,与非制度化维权行为的激烈程度呈正比[38] ,与民众群

体事件参与呈正向相关[39] 。 对权益损害程度感知较深的人,参与群体事件的概率也较大,两者呈正

比关系。[7] 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5:新媒介使用对农民工权益损害程度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H6:权益损害程度对农民工权益表达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H7:权益损害程度在新媒介使用影响权益表达过程中起中介因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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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权效能感

效能感也称自我效能感,它是个体对自身完成某项任务的自信程度和期望程度,是面对各种未

知风险时坚持完成目标的动力。[39] 效能感能影响个体的情绪和行为能力。[40] 维权效能感是个体“对

维权结果的预期与感知” [41] 。 研究发现,具有高效能感的个体能较积极地进行学习探索,而低效能

感的个体学习探索兴趣则较弱。[42] 建构主义学派认为,个体行为受到行动者所处环境及意识的影

响,感知是理解人类个体行为的重要基石。 维权效能感是感知的重要方面。 从制度供给来看,政府

和法律层面的社会供给只有被行动者切实感受到才能转化为切实的行动,但制度供给与制度感受往

往很难达到均衡,因此,制度供给的充足与感受之间的巨大差异,使权益表达行为成为一种复杂行

为。 权益表达渠道、维权成本等因素会对农民工维权效能感产生重要影响,渠道不畅、成本高昂等降

低了农民工积极维权效能感,最终导致消极或者放弃维权行为。[43]

农民工在使用媒介进行维权表达过程中,维权效能感发挥着重要影响。 对代表性个案的研究和

借鉴,增强了个体维权行为的信心,增加了维权效能感,进而引发更多的类似维权方式。 晏齐宏通过

研究发现,新媒体对农民工意见表达具有赋权功能,但赋权与表达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农民工效能

感获得与否对其积极意见表达具有重要影响。[44] 潘光辉等通过对农民工过激维权行为研究发现,农
民工对正常维权渠道已然熟知,但是当权益受损时,农民工仍然选择过激维权行为,很大程度在于过

往的过激维权成功案例增强了农民工采取越轨维权行为信心,进而导致模仿行为。[45]

农民工的权益认知要进一步发展为具体的维权表达,维权效能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肖唐镖

等从效能感视角出发对权益受损群体维权抗争趋势进行研究后发现,个体对权益的关注与认知只是

维权行动的基础,而效能感则是影响其维权行为方向的关键因素,效能感越高,则越有可能发展为具

体的维权抗争行为。[46] 阮海波通过对 3000 多名农民的调查发现,农民权利认知主要通过效能感间

接影响行使自身政治权力。[47] 李希等通过对农民消费权益维护行为的研究发现,即使清楚自身消费

权益被侵犯,但维权渠道、成本等因素导致农民维权信心缺乏,进而产生“自认倒霉,凑合使用”等消

极行为。[48] 董玥玥在研究农民工非制度化利益抗争时发现,当农民工对自身权益损害有清晰认知

时,他们会理性地选择非制度化利益抗争方式,原因是其他同伴的非制度化抗争方式经过有效性证

实后,增强了其维权效能感,进而发展为其维权行动的主动选择。[49] 李俊通过对农民的维权行为逻

辑研究发现,农民对自身权益损害有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但许多农民并没有选择体制内维权方式,很
大原因在于对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缺乏信任,农民维权效能感被弱化,维权挫折感强烈。[50] 付建军认

为农民工对国家选举法和自身选举权有清晰认识,但是“村干部自治” “村委会自治”等现实使农民

工效能感较低,对选举结果过程和结果持悲观态度,严重挫伤了农民工积极参与农村选举行为。[51]

农民工的权益损害程度能增强农民工维权的动力,但其能否进而发展为维权表达行为,很大程

度受到维权效能感的影响。 徐广路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及统计年鉴等数据分析后认为,民众在

感知权益被侵犯时可能增加相对剥夺感,但最终转化为群体行动,还需要民众的信心支持,即对自己

能通过参与群体维权表达而最终影响政府决策的信心程度。[52] 唐有财等通过对河南、湖南、湖北、山
东等省农民工调查发现,农民工的获得感对农民工的权益表达倾向具有重要影响,来自不同力量的

支持能增强农民工效能感,有助于农民工采取积极的权益表达行为。[53] 董延芳认为,农民工是否采

取维权行为,与权益被侵害情境下对行动有效性的判断具有重要关系,行为发展趋势预测越对自己

有利,则越有可能采取积极维权行为。[4] 华峰通过对农民工选举实践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心理效能感

与政治参与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心理效能感越高,政治参与度也越高。[54] 王健俊发现,政府和司法的

地方保护主义和经济思维等使农民工在劳动纠纷裁决中处于更加不利境地,体制内维权效能感受到

很大影响,这也是体制内维权方式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之一。[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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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献表明,维权效能感对个体的媒介利用、认知程度、心理感知、维权表达等会产生不同程

度影响。 据此我们也可以推断,维权效能感会对农民工的媒介使用、权益认知、权益损害程度等产生

影响。 维权效能感高的个体对维权结果具有更乐观的心理预期,能更积极地进行维权表达,而低维

权效能感的个体即使掌握更多权益知识,当权益不断被侵害时,仍然有可能选择沉默,放弃正当权益

申诉。 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8:维权效能感在新媒介使用影响权益表达过程中起调节作用,相对于低维权效能感,高维权效

能感者权益表达积极性更高

H9:维权效能感在权益认知影响权益表达过程中起调节作用,相对于低维权效能感,高维权效能

感者权益表达积极性更高

H10:维权效能感在权益损害程度感知影响权益表达过程中起调节作用,相对于低维权效能感,
高维权效能感者权益表达积极性更高

依据上述研究假设,我们可以猜测,在新媒介使用影响农民工权益表达过程中,新媒介使用、农
民工权益认知、权益损害程度、权益表达、维权效能感等各因素间既可能存在一定的中介效应,同时

也可能存在一定的调节效应。 加拿大学者 Hayes 博士认为数据分析统计研究中,回归的优先性高于

调节性,建议将所有的中介调节二合一模型都统一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56] 据此提出本研究的研

究假设模型,如图 1。

图 1　 本研究假设模型

二、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择和收集

本次调查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8 日至 2021 年 3 月 30 日,问卷调查主要采用现场作答和在线问卷

调查两种方式。 现场问卷调查主要集中在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园区,采用现场问卷作答方式,共发放

回收问卷 145 份。 在线问卷主要通过问卷星平台完成,样本主要由研究者在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打

工的老家农民朋友推荐多次转发朋友圈产生,在线问卷共回收 641 份。 在剔除答题时间少于 2 分

钟,答案区分度不高,身份不符等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736 份,试卷有效率为 93. 6%。 数

据录入整理工具为 EXCEL,数据分析工具为 SPSS
 

23 及 Hayes 编制的 Process 宏插件。
(二)变量描述

1. 控制变量

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男性 433 人,58. 8%;女性 303 人,41. 2%) 、年龄(20 岁以下 17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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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9%;1 ~ 30 岁 334 人,45. 4%;31 ~ 40 岁 226 人,30. 7%) 、婚姻(未婚 326 人,44. 3%;已婚 410 人,
55. 7%) 、教育程度(没上过学 0 人,0%;小学 6 人,0. 8%;初中 283 人,38. 5%;高中 425 人,57. 7%;
专科 19 人,2. 6%;本科及以上 3 人,0. 4%) 、月收入( 3000 元以下 85 人,11. 5%;3000 ~ 4999 元 582
人,79. 2%;5000 ~ 6999 元 62 人,8. 4%;7000 元以上 7 人,0. 9%) 。

2. 因变量

权益表达。 权益表达变量主要测量农民工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可能出现的权益表达意愿途径,量
表主要参考马得勇教授《网民“阅读与态度”调查》问卷,问题为“当你觉得权益受到损害时,您有多

大可能采取下列方式?” ,题项内容包括:①在网上公共论坛中发帖;②在个人微博、微信朋友圈、博客

等中发文;③向媒体报料;④向知名博主或自媒体报料;⑤直接找用人单位申诉权利;⑥通过参加游

行、示威、信访、上访等实际行动表达诉求;⑦向法院提起诉讼,争取权益;⑧向非政府民间农民工权

益组织反映问题。 答题选项去掉了区分度不高的中间选项,采用李克特 4 级量表进行测量,选项赋

值为 1 =不会,2 =偶尔可能,3 =比较可能,4 =一定会,数值越大,表明样本权益表达行为意愿越强烈。
量表信度较好( KMO = 0. 889,α = 0. 935) ,主成分分析探索发现,量表仅能析出一个特征值大于 1 的

因子(特征值为 5. 558,方差百分比为 69. 47%) ,因子载荷范围为 0. 736 ~ 0. 925。 将选项数值加总求

均值,作为权益表达变量。
3. 自变量

新媒介使用。 大量调查表明,因受住宿环境等条件限制,电脑等新媒介在农民工生活中拥有量

并不多,而方便携带、功能强大的智能手机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标准配置。 基于此,本研究用手机使

用测量代替新媒体使用测量。 新媒介使用测量主要包括使用频率和使用时长两个维度。 使用频率

维度包括 1 个题项,询问使用者“非工作时间,您平均每天查看手机的情况是” ,选项及赋值为:1 = 从

不,2 =有时,3 =经常,4 =非常频繁,数值越大,表明媒介使用频率越频繁。 使用时长维度包括 1 个题

项,询问使用者“非工作时间,您平均每天接触手机的时长是” ,选项及赋值为:1 = 1 小时,2 = 2 小时,
3 = 3 个小时,4 = 3 小时以上,数值越大,表明媒介使用程度越深。 将所有数值加总求均值作为媒介使

用变量。
权益认知。 权益认知变量主要参考李彦峰等[57] 、顾昂然等[58] 关于劳动权益知识量表,结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新农村农民工外出打工知识问答》等法律知识读本等编制量表。 量表包括 5
个题项,询问受试者对下述表述的态度:①节假日加班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②用人单

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是违法行为;③与正式工一样,临时工同样可以享受工

伤待遇;④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必须签订劳动合同;⑤劳动合同中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不缴纳社

会保险费,那么用人单位也必须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 答题选项去掉了区分度不高的中间选项

“基本同意” ,采用李克特 4 级量表进行测量,各项赋值为 1 = 完全不同意,2 = 不太同意,3 = 比较同

意,4 =非常同意,数值越大,表明权益认知水平越高。 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表明,量表信度较好

(KMO = 0. 834,α = 0. 909) ,主成分分析探索表明,量表有且仅能析出 1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特征

值为 3. 815,方差百分比为 76. 29%) ,因子载荷范围为 0. 776 ~ 0. 961。 将选项数值加总求均值,作为

权益认知变量。
权益损害程度。 权益损害程度变量主要参考了李艳等[59] 、李磊等[60] 关于权益损害的测量量表。

让受访者回答对各陈述的态度,题项包括:①我觉得工作时间比较长;②我觉得工资待遇比较低;③
我觉得工作环境比较差;④我觉得单位规定十分苛刻,经常变相克扣工资;⑤我觉得签订劳动合同时

缺乏协商权。 答题选项去掉了区分度不高的中间选项“基本同意” ,采用李克特 4 级量表进行测量,
各项赋值为 1 =完全不同意,2 = 不太同意,3 = 比较同意,4 = 非常同意,数值越大,表明权益损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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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越高。 量表信度较好( KMO = 0. 888,α = 0. 936) ,主成分分析探索表明,量表有且仅能析出 1 个

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特征值为 3. 996,方差百分比为 79. 91%) ,因子载荷范围为 0. 866 ~ 0. 912。 将

选项数值加总求均值,作为权益损害程度变量。
维权效能感。 维权效能感变量主要参考了张涛等[61] 、肖唐镖等[46] 效能感测量量表,编制了 8 个

题项,让受访者回答对各陈述的态度,题项包括:①我觉得通过网络论坛发帖能有效达到维权效果;
②我觉得通过微博、朋友圈、博客等能有效达到维权效果;③我觉得通过向媒体反映情况能有效达到

维权效果;④我觉得向知名博主或自媒体报料能有效达到维权效果;⑤我觉得直接找用人单位申诉

权利能有效达到维权效果;⑥我觉得通过游行、示威、信访、上访等方式等能有效达到维权效果;⑦我

觉得通过打官司等能有效达到维权效果;⑧我觉得通过非政府民间农民工权益组织反映问题能有效

达到维权效果。 答题选项去掉了区分度不高的中间选项“基本同意” ,采用李克特 4 级量表进行测

量,题项选项及赋值为 1 =完全不同意,2 =不太同意,3 =比较同意,4 = 非常同意,数值越大,表明维权

效能感越强。 量表信度较好( KMO = 0. 897,α = 0. 887) ,主成分分析探索表明,量表有且仅能析出 1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特征值为 4. 560,方差百分比为 61. 23%) ,因子载荷范围为 0. 673 ~ 0. 894。
将选项数值加总求均值,作为维权效能感变量。

三、数据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及效度检验

根据熊红星等[62] 文献推荐,Harman 单因素因子分析检验显示,各题项未旋转时共生成 4 个因

子,首个因子解释 36. 25%的方差变异,小于 40%临界标准,表明本问卷量表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由于权益认知、权益损害程度、维权效能感、权益表达等变量测量与原量表有一定差异,因此在

进行模型检验前首先进行效度检验。 量表效度检验主要参考标准因子负荷和组合信度等指标进行

验证,标准化因子负荷是潜变量和观察变量关系的主要指标,因子负荷值越大,则观察变量反映潜变

量的特质就越多。 从表 1 可知:权益认知标准化因子载荷介于 0. 707 ~ 0. 976,且 P < 0. 001,临界比

CR 介于 18. 228 ~ 31. 800;权益损害程度标准化因子载荷介于 0. 802 ~ 0. 903,且 P<0. 001,临界比 CR
介于 20. 346 ~ 23. 432;维权效能感标准化因子载荷介于 0. 621 ~ 0. 910,且 P <0. 001,临界比 CR 介于

12. 845 ~ 18. 660;权益表达标准化因子载荷介于 0. 702 ~ 0. 912,且 P <0. 001,临界比 CR 介于 18. 571
~ 31. 005。 各项标准化因子负荷均大于判定值 0. 5,临界比大于判定值 2,表明各题项能够较好反映

潜变量特质,问卷结构效度较好。 各变量组合信度 CR 均大于判定值 0. 7,平均方差萃取量 AVE 均大

于判定值 0. 5,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表 1　 权益认知、权益损害程度、维权效能感和权益表达验证性因子分析

维度 题项
非标准化

因子载荷

标准误

SE
临界

CR
P

标准化

因子载荷

收敛效度

CR AVE

权益认知

RZ1 1 0. 866

RZ2 0. 943 0. 046 20. 312 ��� 0. 758

RZ3 1. 410 0. 043 31. 800 ��� 0. 976

RZ4 1. 523 0. 054 28. 190 ��� 0. 905

RZ5 1. 341 0. 074 18. 228 ��� 0. 707

0. 927 0.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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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维度 题项
非标准化

因子载荷

标准误

SE
临界

CR
P

标准化

因子载荷

收敛效度

CR AVE

权益损害程度

CD1 1. 082 0. 047 22. 934 ��� 0. 890

CD2 1. 017 0. 043 23. 406 ��� 0. 902

CD3 1. 062 0. 045 23. 432 ��� 0. 903

CD4 0. 966 0. 047 20. 346 ��� 0. 820

CD5 1 　 　 　 0. 802

0. 937 0. 747

维权效能感

XN1 1. 233 0. 087 14. 218 ��� 0. 688

XN2 1. 226 0. 091 13. 471 ��� 0. 652

XN3 1. 115 0. 071 15. 771 ��� 0. 764

XN4 1. 453 0. 078 18. 660 ��� 0. 910

XN5 1 0. 710

XN6 1. 025 0. 080 12. 845 ��� 0. 621

XN7 1. 135 0. 081 14. 039 ��� 0. 679

XN8 1. 016 0. 074 13. 689 ��� 0. 662

0. 892 0. 612

权益表达

BD1 1. 016 0. 048 21. 383 ��� 0. 764

BD2 0. 752 0. 040 18. 571 ��� 0. 702

BD3 0. 963 0. 031 31. 005 ��� 0. 912

BD4 0. 989 0. 034 29. 119 ��� 0. 889

BD5 1 0. 896

BD6 0. 926 0. 038 24. 351 ��� 0. 819

BD7 0. 806 0. 042 19. 026 ��� 0. 713

BD8 0. 835 0. 041 20. 277 ��� 0. 741

0. 937 0. 654

　 　 注:�p<0. 05,��p<0. 01,���p<0. 001

(二)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如表 2 所示,数据统计分析表明,农民工新媒介使用( M = 3. 05) 、权益认知和权益损害程度都处

于高位水平(均值分别为 2. 86 和 3. 40) ,而维权效能感和权益表达相对来说则表现不佳(均值分别

为 2. 28 和 2. 40) ,仅略高于中位水平。 各主要变量相关性表 3 表明,新媒介使用、权益认知、权益损

害程度、维权效能感、权益表达等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其中与权益表达相关性最高的是维权

效能感( r = 0. 800) ,其他依次是权益损害程度( r = 0. 793) 、媒介认知( r = 0. 635) 和权益认知( r =
0. 275) 。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新媒介使用 1. 50 4. 00 3. 05 0. 33

权益认知 1. 60 4. 00 2. 86 0.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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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权益损害程度 2. 60 4. 00 3. 40 0. 45

维权效能感 1. 13 4. 00 2. 28 0. 39

权益表达 1. 88 4. 00 2. 40 0. 43

　 　

表 3　 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

变量 媒介使用 权益认知 权益损害程度 维权效能感 权益表达

媒介使用 1

权益认知 0. 221��� 1

权益损害程度 0. 238��� 0. 627��� 1

维权效能感 0. 314��� 0. 561��� 0. 652��� 1

权益表达 0. 275��� 0. 635��� 0. 793��� 0. 800��� 1

　 　 注:�p<0. 05,��p<0. 01,���p<0. 001,双尾检验

(三)权益认知和权益损害程度感知的中介模型检验

根据模型假设,以权益表达为因变量,新媒介使用为自变量,权益认知和权益损害程度为中介变

量构建模型。 首先对模型进行拟合度检验,模型拟合显示:模型拟合指数 χ2 / df = 2. 073,小于判定值

3,RMSEA = 0. 058,小于判定值 0. 08,SRMR = 0. 046,小于判定值 0. 08,CFI = 0. 977,大于判定值 0. 9,
TLI = 0. 992,大于判定值 0. 9,说明中介模型拟合良好。

使用 Hayes 编制的 Process 宏程序对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模型选择 4。 回归分析如表 4 表明:
新媒介使用对权益表达直接预测作用显著,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β = 0. 075,p<0. 01) ,假设 1 得到验

证。 新媒介使用对权益认知( β = 0. 221,p< 0. 001) 和权益损害程度( β = 0. 238,p< 0. 001) 均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权益认知( β = 0. 218,p<0. 001)和权益损害程度( β = 0. 639,p<0. 001)对权益表达均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权益认知和权益损害程度在新媒介使用影响权益表达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作

用。 假设 2、假设 3、假设 5、假设 6 得到验证,假设 4、假设 7 得到初步验证。

表 4　 主要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因变量 自变量 R2 F β t

权益认知 新媒介使用 0. 049 23. 576 0. 221 4. 856���

权益损害程度 新媒介使用 0. 057 27. 640 0. 238 5. 257���

权益表达

新媒介使用

权益认知

权益损害程度

0. 665 303. 131

0. 075 2. 684��

0. 218 6. 246���

0. 639 18. 235���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p<0. 05,��p<0. 01,���p<0. 001,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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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5 所示,进一步 Bootstrap 检验表明,在新媒介使用通过权益认知和权益损害程度影响权益

表达的过程中,权益认知和权益损害程度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表明这两个变量中介效

应明显。 相对来说,权益损害程度(效应值为 0. 152) 比权益认知(效应值为 0. 048) 的中介影响更

强,这表明,权益损害程度在新媒介使用影响权益表达的过程中,发挥着更强的中介效应。 假设 4 和

假设 7 得到验证。 根据研究结果,中介模型效果如图 2。

表 5　 权益知识和权益损害程度在媒介使用影响权益表达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类型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95%CI

下限 上限
相对效应占比

总间接效应 0. 200 0. 036 0. 127 0. 267 72. 71%

权益认知 0. 048 0. 013 0. 025 0. 076 17. 46%

权益损害程度 0. 152 0. 029 0. 092 0. 208 55. 25%

权益知识—权益损害程度 -0. 104 0. 028 -0. 160 -0. 049 /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p<0. 05,��p<0. 01,���p<0. 001,双尾检验

图 2　 本研究中介模型效果图

(四)维权效能感的调节效果检验

根据模型假设,以权益表达为因变量,新媒介使用为自变量,权益认知和权益损害程度为中介变

量,维权效度感为调节变量构建模型。 首先对模型进行拟合检验,模型拟合显示:模型拟合指数为
χ2 / df = 1. 784,小于判定值 3,RMSEA = 0. 061,小于判定值 0. 08,SRMR = 0. 057 的,小于判定值 0. 08,
CFI = 0. 924,大于判定值 0. 9,TLI = 0. 957,大于判定值 0. 9,说明模型拟合良好。

采用 Hayes 推荐的 Process 检验法,模型选择 15,自助抽样次数为 5000 次,各变量之间关系如表

6。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权益认知( β = 0. 109,p< 0. 001) 、权益损害程度( β = 0. 453,p< 0. 001) 、维权

效能感( β = 0. 364,p<0. 001)等对权益表达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新媒介使用( β = 0. 014,p = 0. 547)
对权益表达没有显著影响。 维权效能感和新媒介使用的交互项( β = 0. 020,p = 0. 33)对权益表达没

有显著影响,维权效能感和权益认知的交互项( β = 0. 075,p<0. 05) 、维权效能感和权益损害程度的

交互项( β = 0. 199,p<0. 001)和权益表达均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这表明,维权效能感在新媒介使用

以权益认知和权益损害程度为中介影响权益表达过程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而在新媒介使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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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响权益表达过程中不具有调节作用。 假设 8 没有通过验证,假设 9、假设 10 得到初步验证。
将权益知识和权益损害程度分别分为低权益知识、高权益知识、低权益损害程度、高权益损害程

度,分别查验这几个维度在低维权效能感和高维权效能感等不同情景下的调节效果,具体调节效应

见图 3 和图 4。

表 6　 主要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因变量 自变量 R2 F β t

权益认知 新媒介使用 0. 049 23. 576 0. 221 4. 856���

权益损害程度 新媒介使用 0. 057 27. 639 0. 239 5. 257���

权益表达

新媒介使用

权益认知

权益损害程度

维权效能感

新媒介使用×维权效能感

权益认知×维权效能感

权益损害程度×维权效能感

0. 792 245. 913

0. 014 0. 602

0. 109 3. 744���

0. 453 14. 278���

0. 364 10. 203���

0. 020 0. 967

0. 075 2. 232�

0. 199 5. 377���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p<0. 05,��p<0. 01,���p<0. 001,双尾检验

图 3　 维权效能感对权益认知与权益表达之间关系的调

节效应图

图 4　 维权效能感对权益损害程度与权益表达之间关系

的调节效应图

如表 7,进一步 Bootstrap 检验表明,维权效能感较高的受访者,在权益认知和权益损害程度作为

中介变量时,其 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都不包含 0。 这表明,对于具有较高维权效能感的受访者,新
媒介使用可以通过权益认知和权益损害程度正向影响权益表达行为。 维权效能较低的受访者,权益

认知作为中介变量时置信区间包含 0,权益损害感知为中介变量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 这表明,对于

维权效能感较低的受访者,新媒介使用可以通过权益损害程度正向预测使用者的权益表达行为,而
权益认知对新媒介使用影响权益表达的预测效果不显著。 假设 9 得到部分验证,假设 10 得到验证。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本研究的最终效果模型图可以调整为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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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基于 Bootstrap 检验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作用路径 维权效能感 间接效应 Boot 标准误
Boot

 

95%CI

下限 上限

新媒介使用———权益认知———权益表达
低 0. 010 0. 140 -0. 018 0. 039

高 0. 054 0. 016 0. 027 0. 087

新媒介使用———权益损害程度———权益表达
低 0. 080 0. 025 0. 037 0. 135

高 0. 206 0. 043 0. 125 0. 293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p<0. 05,��p<0. 01,���p<0. 001,双尾检验

图 5　 本研究调解效应图

注:实线表示变量之间有显著关系,虚线表示两变量间关系不明显

四、结论与讨论

(一)新媒介使用影响农民工权益表达的几种路径

从最终效果模型来看,在新媒介使用和权益表达关系中,农民工权益表达因素主要受到三条路

径影响:新媒介使用的直接影响和权益认知及权益损害程度的中介因素影响。
本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新媒介使用对农民工权益表达具有直接正向预测影响,这与以往研究一

致。 这表明,长期频繁地接触新媒介,能够一定程度促进农民工信息获取,增加知识积累,进而不断

提高维权意识,提高权益表达积极性。 但从具体情景来看,新媒介使用对农民工权益表达的影响却

较为有限。 在中介模型中,虽然新媒介使用对权益表达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与其他影响因素相比,
其影响效应微弱( β = 0. 075,p<0. 01) ,而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中,新媒介使用对权益表达的影响没

有表现出明显显著性。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虽然农民工新媒介拥有和使用比例比较高,
但社会交往和娱乐消遣是农民工使用新媒介的主要目的,获取新闻资讯次之,而通过新媒介学习技

术知识等在农民工接触新媒介中占据比例最小[63] ,农民工的这些新媒介使用行为差异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新媒介使用对权益表达的功能发挥。 因此,仅强调新媒介技术赋权功能不及其他的做法并

不利于有效提升新媒介对农民工维权的促进作用。
农民工要进行权益表达有一个重要前提,即首先明确自己享有哪些权益,法律有哪些规定等,这

是农民工维权行动的基础。 拥有较高的权益认知对提升维权行为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媒介尤其是

新媒介是农民工权益认知的重要来源,较高的新媒介使用程度有助于提升农民工权益认知水平。 数

据表明,权益认知中介效应明显( β = 0. 048) ,占总效应的 17. 46%。 这表明,新媒介使用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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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助于提升农民工权益认知水平,而权益认知水平的提高则进一步促进了权益表达行为发生

概率。
在新媒介使用影响权益表达的过程中,权益损害程度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农民工权益表达行为

的实施,除需要对自身权益具有一定认知外,同时还始终伴随着对自身权益损害程度的不断评价判

断。 培养理论表明,媒介对农民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媒介提供的权益知识和相关维权案例信息

等会逐渐内化为农民工的潜意识,当权益损害行为发生时,农民工的潜在记忆被迅速激活,成为其判

断权益损害程度重要的判断依据。 因此,农民工对自身权益的损害评价除一些直接的量化指标外,
更多是一种个体的主观心理评价。 不同的心理预期和参照标准最终会导致同样的损失量却带来不

同的心理损害差异。 也就是说,新媒介使用虽然直接作用权益表达行为的影响较小,但其可以通过

媒介化权益信息不断形塑农民工的权益损害程度判断标准,进而影响权益表达行为。 因此,关注农

民工心理健康,加强对农民工心理疏导,有利于农民工理性维权。
(二)维权效能感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维权效能感和权益认知的交互项、维权效能感和权益损害程度的交互项均显示

显著的正调节作用,维权效能感对新媒介使用影响权益表达的调节影响没有表现出显著性。 数据表

明,当以权益认知为中介变量时,维权效能高的农民工权益表达的积极性也较高,而维权效能感较低

的农民工,权益认知变化并不会引起权益表达意愿的改变。 当以权益损害程度为中介变量时,高维

权效能感和低维权效能感都能引起不同程度的权益表达意愿,相比较来说,高维权效能感调节新媒

介使用通过权益损害程度影响权益表达的调节效应更强一点。 上述分析说明,维权效能感在新媒介

使用影响权益表达的中介模型中调节作用明显,而且具有较高维权效能感的农民工更容易积极进行

权益表达。 这种结果与既往的研究一致。
进一步研究发现,虽然维权效能感在新媒介使用通过权益认知和权益损害程度中介因素影响权

益表达均显示出显著正调节性,但从研究结果来看,这种影响是不均衡的。 在新媒介使用通过权益

认知影响权益表达路径中,维权效能感调节效果呈现显著差异,维权效能感较高的农民工更有可能

进行积极权益表达,而维权效能感低的农民工权益表达意愿不明显。 这说明,维权效能感对权益知

识的调节效果明显,当农民工权益知识量确定时,维权效能感就成为决定农民工权益表达的关键因

素,维权效能感越高,则农民工权益表达的可能性就越高。
维权效能感尤其是具有高维权效能感的农民工,更容易对权益表达产生作用。 人们首先确认刺

激事件与自身的利害关系以及关联程度,随后在经验的作用下对刺激事件做出反应和行为准备,最
后再对行为反应的有效性和适宜性做出评价,如果评价显示行为可能是无效或者不适宜的,人们就

会相应调整对事件的评价,并对后续行为做出适应性调整。[64] 维权效能感正是人们经过初评价、次
评价和再评价三个过程后的调适结果,即使可能与真实情况不符,但人们更愿意相信自身理性思考

后的判断。 维权效能感的形成在于大量直接和间接经验的获得,因此,不断完善维权实践短板,疏通

农民工维权通道,增强农民工维权信心,持续供应正反馈性信息,才能不断增强农民工维权表达信

心,增强维权效能感,形成愿意表达、乐于表达的良性循环。
(三)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在媒介化社会环境中,对新媒介使用影响农民工权益表达的过程进行了初步探索。 受研

究条件等现实因素限制,研究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相对于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本研究的样

本量偏少,这有可能导致研究结果与实际情况出现偏差,未来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可以不断增加样本

的代表性;二是研究样本抽样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等行业,而对快递、外卖等其他农民工群体涉及

很少,研究结论具有一定适用局限性,未来可以继续扩大样本选择范围,加深对农民工群体的研究;
三是新媒介使用影响权益表达的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与之相比,模型构建比较简单,未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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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不断增加新的变量对这一过程进行验证,不断丰富完善模型,不断增加其现实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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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Shanghai,Guangzhou,
Hunan

 

and
 

other
 

provinces,we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use
 

of
 

new
 

media,the
 

cognition
 

of
 

rights
 

and
 

in-
terests

 

damage,the
 

degree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damage
 

and
 

interests
 

and
 

the
 

sense
 

of
 

self-efficacy
 

of
 

safe-
guarding

 

their
 

rights
 

of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study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use
 

of
 

new
 

media
 

can
 

di-
rectly

 

affect
 

the
 

expression
 

of
 

rights,the
 

effect
 

is
 

limited,and
 

factors
 

such
 

as
 

rights
 

cognition
 

and
 

the
 

degree
 

of
 

rights
 

damage
 

play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use
 

of
 

new
 

media
 

affecting
 

the
 

process
 

of
 

rights
 

expression.
New

 

media
 

use
 

through
 

rights
 

and
 

interests
 

cognition
 

and
 

rights
 

damage
 

expression
 

of
 

the
 

mediation
 

process,
higher

 

rights
 

efficiency
 

in
 

rights
 

cognition
 

and
 

rights
 

damage
 

degree
 

of
 

mediation
 

path,lower
 

rights
 

efficiency
 

only
 

on
 

the
 

mediation
 

of
 

the
 

mediation
 

path. Influences
 

of
 

rights
 

efficiency
 

in
 

the
 

new
 

media
 

use
 

on
 

the
 

rights
 

expression
 

path
 

adjustment
 

are
 

not
 

obv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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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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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guarding
 

rights;cognition
 

of
 

rights
 

and
 

in-
terests;the

 

degree
 

of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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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and
 

interests;express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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